
第 37 卷，第 3 期

2018 年 8 月 

人  类  学  学  报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Vol.37, No.3
August, 2018

收稿日期：2017-09-13; 定稿日期：2018-04-10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5AZD040)
作者简介：张全超（1977-），男，辽宁沈阳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Email: py2000sdqy@sina.com

Citation : Zhang QC, Han T, Zhang WX, et al. Research on the skeletal trauma of the victims in Liaoyuan miners' cemetery[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18, 37(3): 406-418

DOI: 10.16359/j.cnki.cn11-1963/q.2018.0008

东北沦陷时期辽源矿工墓遇难
矿工遗骸的骨骼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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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所研究的材料来自吉林省辽源市东北沦陷时期辽源矿工墓陈列馆。通过对陈列馆中 197 例遇

难矿工遗骸（男性 186 例，女性 4 例，未成年 7 例）的观察和研究，发现暴力行为导致的骨骼创伤在该

群体中大量存在，共计发现遭受创伤个体 40 例，各类创伤 70 处。本文运用法医创伤学的研究方法，对

辽源矿工墓遇难矿工遗骸上的各类创伤进行了观察和测量，分析伤害发生时施暴者的位置、打击方向和

用手习惯等，结合骨折类型和具体的创伤形态对遗骸上出现的所有创伤进行分类研究。经过分析可知，

遇难矿工遗骸上所见创伤大部分是人为手持刀、锤、棒等高效击打工具当面暴力打击颅骨所致，且打击

者左手持械的几率较大，推测当时可能存在专职的“打手”对矿工实施管理和惩戒。文章还对部分创伤

个体的遇害情境进行了推测，为探讨日伪时期辽源地区矿工的生存状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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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keletal trauma of the victims in Liaoyuan miners' 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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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study on the skeletal materials from the museum of Liaoyuan 
miners cemetery in the period of degeneration in Northeast region in Liaoyuan, Jilin province.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197 individuals (male186, female 4 and minor 7), the 
authors found that trauma caused by violence on the remains of dead miners shows a certain rate. 
A total of 40 individuals shows the traumas while 70 cases have been found. This paper combed 
the predecessors' study of bone trauma history. By using forensic traumatology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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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uma types and sizes were observed and measured. The authors also analyzed the location 
of the batter, the strike direction and handedness when the injury happened and classify the 
traumas.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s the distribution of trauma in different groups, the proportion 
of all kinds of trauma appeared, an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rauma and the degree of damag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uppet army ruler persecution for miners has been extended to women and 
children. Most of traumas found in remains were caused by effective struck tools such as swords 
or hammers violently blow to the skull face to face. And the striker armed at greater risk of left 
hands. It indicates that there might have a full-time goons for miners direct damage at that time. 
Finally make a tentative hypothesis for the realistic causes of some trauma individuals that were 
killed. Strive to restore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when the miners were injured.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xplor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 of the miners that time.

Key words: miners cemetery; killed miners; forensic traumatology

1 引 言

法医人类学是现代法医学与体质人类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是运用体质人类学的理论

和方法对涉及法律问题的人骨遗存进行研究的一门应用科学 [1]，法医创伤学则是其中以骨

骼创伤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分支。骨骼创伤是人骨遗存上很常见的一类现象，当

骨骼所承受的压力超出自身的承受能力时，这些压力就会通过骨折的形式释放出来，从而

导致骨骼外表出现不同形态的创伤 [2]。对骨骼创伤进行鉴定分析，有助于我们探讨创伤的

性质和形成机制等，而通过对其中人为暴力打击造成的骨骼创伤进行系统法医创伤学的研

究，使得确定暴力损伤的着力点、击打次序和方向、打击者的位置、使用的武器类型和用

手习惯等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认识和理解人群之间的暴力冲突行为，对

探讨当时人群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3]。

目前国外对骨骼创伤的法医创伤学研究工作开展得比较系统全面，无论在理论方法

构建还是现实案例实践方面都有着完善的体系和丰富的经验。在理论方法方面，Zephro 和

Galloway 对钝器伤导致骨折的生物力学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钝器伤的特征之一就是存在各

种不同的骨折类型，骨折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骨骼在组织和纤维结构上的生物力学特征

以及施加的作用力性质。影响骨折线分布和类型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骨骼的物理属性、形态

特征、结构完整性、骨密度等，打击工具的形状、质量、打击方向和打击速度等同样也会影

响到骨折线的形态，进而从生物力学和骨骼的显微结构特征两方面对骨折进行了论述 [4]。

Galloway、Zephro 和 Wedel 对骨折类型进行了专门研究，首先他们将骨折根据形态

的不同分为完全骨折和不完全骨折，并对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描述。然后根据形成机制的

不同，将创伤分为直接创伤和间接创伤，对两种创伤所造成的具体损伤形式进行了简单描

述。他们还注意到目前关于创伤骨折的分类复杂多样，甚至个别分类系统之间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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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分类标准为后来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他们建议对所有的骨折进行绘图和全方位的

拍照，可以借助三维扫描仪来记录复杂的骨折案例 [5]。

Byers对骨骼创伤进行了分类研究，将创伤分为锐器伤、钝器伤、投射伤和混杂伤 4类，

然后分别就各类创伤的形成机制、骨折类型和创伤分析等作详细论述，强调了对创口形态

的规范描述、打击次数和顺序的观察推断以及对致伤工具的分析认定等 [6]。Byers 还主持

编写实验手册，规范了法医人类学领域的实验室操作标准，其中关于创伤研究的部分包括

对创口形态的描述和测量、骨折类型的确定、打击方向、力度和次序的分析等，并将各分

析要素制成表格，为以后的研究人员提供便利 [7]。

在现实案例中，Novak 对 1461 年英国陶顿战役（Battle of Towton）中的 36 名遇难士

兵的遗骸进行了骨骼创伤的专题研究。他将创伤部位分为颅后骨骼创伤和颅骨创伤；按致

伤武器类型将创伤分为锐器伤、钝器伤和穿刺伤；按发生时间把创伤分为死亡前创伤、死

亡时创伤和死亡后创伤，着重对死亡时颅骨上的各类创伤进行记录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这些创伤是使用有效杀伤武器近身肉搏所造成的，骨骼的损伤模式也反映出当时的兵种战

术是步兵战，并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骑兵战 [8]。

Constantinescu 等人以出土于 16-17 世纪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处集体墓地中

的 3 具人骨为研究对象，将骨骼创伤分为死亡前创伤和死亡时创伤进行宏观分类研究，同

时运用电子扫描显微镜对创伤痕迹进行微观细节观察，系统地记录和描述创伤形态，分析

推测致伤武器的类型。在与同时期的人骨创伤材料进行对比研究后，推断该 3 例死亡个

体具有军事背景，当是被多人围攻致死。最后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推测此 3 例个体死于

1594 年瓦拉吉亚王子反抗奥斯曼帝国大起义的历史事件中 [9]。

国内关于骨骼创伤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主要来自于法医学领域。陈世贤对骨骼损伤的

机制、形成骨骼损伤的外力作用方式、影响骨骼损伤形状的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他根据损伤形态划分了骨骼损伤类型，并针对锐器、钝器和火器造成的不同损伤作了详细

阐明和论述。他阐述了骨骼损伤鉴定的基本内容，即生前或死后伤的鉴别、自杀或他杀的

确定、关于着力点、打击方向和次序的确定、凶器的推断等 [10]，这对研究人骨上的暴力

创伤现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成为日后体质人类学研究者对人骨创伤进行研究时的重要

参考。其他涉及到骨骼创伤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著作也有很多，比如张圣轩、时凯主编的《法

医骨损伤学》[11]，翟建安编著的《法医创伤学教程》[12]，以及各种版本的《法医学》教材

等，为创伤的鉴定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目前国内关于骨骼创伤的专题研究及案例分析大多集中在法医科学和临床医学研究领

域。田雪梅通过对 1994 年度北京市宣武法医鉴定所受理的 62 例鼻骨骨折案例进行了法医

学鉴定分析以评定损伤程度 [13]。黄敏等在对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 2006~2010 年受理的 41

例创伤性骨关节炎法医临床学鉴定案例进行回顾性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创伤性骨

关节炎的法医学鉴定要点 [14]。曾炳芳等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总结近年来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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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骨折的治疗方法，强调在进行骨折复位和生物学固定的同时应特别重视肢体各项生理机

能的恢复 [15]。在以发掘出土的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的生物考古学研究领域，也有诸多学者

发表过与骨骼创伤相关的研究成果。张林虎对洋海墓地青铜时代居民的颅骨创伤现象进行

了研究，认为洋海地区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系统与周边恶劣环境之间的鲜明对比是人群之

间交流与冲突的原因，洋海墓地居民的颅骨创伤在女性与中老年个体中均有出现，意味着

这组古代居民是在保卫自己领地或某种资源的斗争中所负的伤 [16]。魏东等对新疆哈密黑沟

梁墓地出土人骨的创伤现象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发现创口集中在颅顶部与下肢的下端，说

明施暴者与受害者在实施伤害的瞬间存在相对位置上的高度差，结合该人群的生业模式和

一些个体下肢骨骼的功能性形态改变，认为骑行行为是对这种高度差的合理解释 [17]。何弩、

张雅军等对陶寺遗址出土人骨的创伤现象进行了观察研究，发现灰坑中大多数头骨片上有

骨裂现象，其中一些具有明显的创口或创缘，从形态上推测都是死后造成。考古学发现折

射出陶寺文化晚期，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动荡，灰坑头骨片上的创缘可能是陶寺晚期人为

严重政治报复行为的结果 [18]。灰坑中的人骨堆积散乱，每个个体仅有几块骨骼，属随意抛

弃堆积。这种乱骨遗存可能反映出一种暴力现象，折射出陶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动荡 [19]。

本文的研究材料来自于吉林省辽源市东北沦陷时期辽源矿工墓陈列馆，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为扩张侵略，把东北地区的矿山变成“以战养战”的

物资供应地，在掠走大量煤炭资源的同时，制造了一处处埋葬死难矿工遗骸的“万人坑（mass 
grave）”，辽源矿工墓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处。1963 年以来，辽源矿工墓历经发掘、

整理，并建设成遗址博物馆，现保留有八处遗骸陈列房和一处炼人炉遗址。2015 年 6 月，

受国家文物局委托，笔者对八处遗骸陈列房中的遇难矿工遗骸进行了系统的法医人类学鉴

定和研究。本文以辽源矿工墓遇难矿工遗骸为研究对象，以遗骸上的创伤分析为研究重点，

对矿工遗骸上所能观察到的创伤现象进行标准化识别和系统分类研究，进而分析其致伤或

致死的原因，并对部分遇难者的遇难过程进行了推测。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材料

本文所研究的人骨标本全部来自于辽源矿工墓陈列馆，为 197 具保存较好的个体，其中

包括186例成年男性、4例成年女性以及7例性别不明的未成年个体。骨骼整体保存情况较好，

除大多数手足骨、髌骨等可能由于老鼠等小型动物的盗扰或在多次施工和保护过程中遗失外，

其余骨骼部分基本位于自然解剖学位置。个体的性别和年龄鉴定参照《人体测量方法》[20]和《人

体测量手册》[21] 中的各项标准，其中性别鉴定主要依据颅骨和骨盆的形态特征，年龄依据颅

缝及骨骺的愈合情况、耻骨联合面和耳状关节面的形态、肋骨胸骨端的形态等进行推断。

2.2 创伤时间的推定

根据创伤发生时间与死亡时间的早晚关系，创伤可以分为死亡前创伤、死亡时创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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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创伤三种类型 [22]。死亡前创伤是指创伤现象发生在个体死亡之前，其标志性特征是成

骨现象的出现，通常表现为创口的愈合或是感染，而这种情况只在个体存活时才会发生。死

亡时创伤是指创伤现象发生在个体临近死亡的时间，当时骨骼仍处于生物力学上的鲜活状态，

有一定的弹性与韧性。在法医病理研究中，这种创伤类型的出现表明其发生时间距离死亡时

间非常接近，与受伤或死亡事件直接相关。死亡后创伤是个体死亡之后由于埋藏等原因改变

了骨骼的固有形态，产生骨骼断裂、缺损等现象。此时创口断面的颜色比骨骼其他部位的颜

色要浅，严格地说并不属于外力破坏活体软组织的创伤范畴，与受伤或死亡事件无关。 
死亡时创伤是法医创伤学研究的重点，它的表现形式有塑性变形、铰链骨折和由于

血肿造成的骨骼着色等。破碎骨骼周围有碎骨片相连也能被证明是属于死亡时创伤。创口

形态特征的差异可以作为区分死亡时创伤和另外两种创伤类型的重要依据，与死亡前创伤

相比，死亡时创伤缺少愈合或感染的迹象；与死亡后创伤相比，死亡时发生在新鲜骨骼上

的骨折线通常比较平直锐利，而干燥骨骼上的骨折线则表现得更为参差不齐 [23]。

2.3 骨折类型

骨折是指骨结构的连续性完全或部分断裂，作用力的大小、方向以及承受者的健康

状况和骨骼的强壮程度是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创伤是指由物理因素所致的人体正常结构

连续性遭到破坏的损伤 [24]。大多数骨折是由创伤造成的，而长期的压力劳损也可以形成

应力性骨折。此外，骨骼也可能因为病理现象而发生次生骨折。对于骨折类型的命名和分

类有很多，以下是最常见的几类：一是简单骨折，它属于闭合性骨折，骨骼断面没有刺穿

皮肤与外界接触，包括横断和斜形等形式；二是旁弯骨折，也叫青枝骨折，是一种不完全

骨折，表现为骨折部分的一侧向内弯曲，另一侧向外断裂；三是螺旋骨折，骨骼的断裂面

参差不齐，系由过度的扭转力造成的；四是粉碎骨折，骨折处破碎成片状；五是哆开骨折，

骨骼的断裂端伸出皮肤表面，形成开放性的创口；六是压缩骨折，系由挤压所致，通常发

生在骨松质密集的地方 [25]（图 1）。

2.4 创伤类型

国外法医创伤学研究中，一般简单地将创伤分为 4 种类型：钝器伤、锐器伤、投射伤

和混合伤 [27]。钝器伤的打击面较宽，能够造成简单骨折或粉碎骨折；锐器伤的打击面较狭窄，

多以穿刺或砍切的形式出现；投射伤是由子弹、箭头或其他飞行物体快速打击所致，打击面

较小；混合伤的形态多种多样，包括长期的行为压力造成的损伤、锯创、化学灼伤等。颅骨

由于骨壁外面肌肉附着较少，虽然有皮肤和毛发覆盖，但其对外力的缓冲和骨骼的保护作用

较弱，当受到器械打击时很容易在骨壁上留下“工具痕迹（tool marks）”，有学者将这类创

伤分为穿孔、塌陷、砍创、切创和划伤等类型 [28]。带刃工具能够在骨骼上留下边缘锐利坚硬

的锐器伤，基于用力角度和方式的不同，带刃工具能够造成砍划和戳刺两种不同形式的锐器

伤，反映在骨骼上就是骨质砍创、骨质擦伤和孔状骨折；钝器打击头部时造成的创伤亦可依

据打击力度和角度的不同，可分为骨质压痕、线状骨折、塌陷骨折和孔状骨折等类型。

本文所观察到的骨骼创伤绝大多数属于“工具痕迹”，即器械打击时在骨壁上留下的痕迹。

结合所见骨折类型的不同，并参考陈世贤对骨骼损伤的分类 [29]，在这里我们把遇难矿工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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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常见的骨折类型 [26]

Fig.1 Common types of fracture

图 2 DF320 额骨骨质砍创
Fig.2 Chop trauma of DF320 on the frontal

图 3 DF128 额骨骨质擦伤
Fig.3 Bruise trauma of DF128 on the frontal

上出现的创伤分为骨质砍创、骨质擦伤、骨质划伤、骨质压痕、孔状骨折、塌陷骨折、线状

骨折、锯创等 8 个类型。在对全部 197 具遇难矿工遗骸进行法医创伤学的鉴定过程中，共发

现遭受创伤个体 40 例，鉴定出各类创伤 70 处。文中所统计的各类型创伤均属于死亡时创伤，

发生在临近个体死亡的时间，骨折线平直锐利，无愈合迹象，创口工具痕迹明显。我们分类

记录了所有创伤的位置形态以及尺寸大小，同时对打击者和受害者在实施伤害瞬间的相对位

置关系、击打方向和打击者的用手习惯等作出推断。

骨质砍创的特点是创口较深，砍创两端多有骨裂，骨裂线的长短与锐器进入骨质部

分的深度成正比，创缘骨质多向外翻起，并有小面积骨质剥脱。造成砍创的致伤工具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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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DF109 颞骨骨质划伤
Fig.4 Scratches trauma of DF109 on the temporal

图 5 DF124 额骨骨质压痕
Fig.5 Bone indentation of DF124 on the frontal

图 7 DF349 额骨塌陷骨折
Fig.7 Collapsed fracture of DF349 on the frontal

图 6 DF345 额骨孔状骨折
Fig.6 Penetrated fracture of DF345 on the frontal

有一定的重量，便于挥动 [29]。在遇难矿工骨骼上此类创伤发现最多，共计 32 处（图 2）。

骨质擦伤是致伤工具沿切线方向与骨组织发生擦蹭而造成骨质表面脱落及出现缺损

的一种损伤。轻度擦伤仅伤及骨质表面，留下坑凹和擦划痕迹；重者伤及板障，造成范围

和深度较大的骨质缺损 [29]。其痕迹常能反映出致伤工具的一些特点和作用力方向。在遇

难矿工骨骼上共发现此类创伤 9 处（图 3）。

骨质划伤系锐器尖端在骨表面造成的浅表损伤，一般不很明显，需仔细检查方能识

别出来 [29]。在遇难矿工骨骼上共发现此类创伤 3 处（图 4）。

骨质压痕是骨骼受到硬物冲压作用而造成表面下陷变形所导致的损伤。大多由金属

工具打击而成，压痕部位的板障出现轻微挤压破坏，密质骨无明显的骨折 [29]。在遇难矿

工骨骼上共发现此类创伤 5 处，代表性案例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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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DF247上颌骨线状骨折
Fig.8 Linear fracture of DF247 on the maxilla

图 9 DF317 胫骨锯创
Fig.9 Saw-cut of DF317 on the tibia

图 10 DF248 颅骨残缺
Fig.10 The fragmentary skull of DF248

孔状骨折又称洞状骨折，以骨折区

内骨片完全断离脱落形成孔状缺损为其特

征，其周围一般都有或多或少、或长或短

的放射状排列的骨折线，这种骨折线的性

状能够反映外力作用的速度和方向 [29]。

在遇难矿工骨骼上共发现此类创伤14处，

代表性案例见图 6。

致伤工具的突出部分击进颅骨，造成

骨板全层或单层骨折，因而发生凹陷并伴

有骨裂者，称为塌陷骨折。轻度塌陷骨折

使颅骨球面外形变为平坦面，并不向颅内

凹入；典型塌陷骨折出现圆锥形凹陷，且

周围伴有环形骨折线，凹陷部分的骨外板

呈星状骨裂 [29]。在遇难矿工骨骼上共发现

此类创伤 5 处，代表性案例见图 7。

骨骼受到外力打击后，出现的长线

状骨裂，而无骨板错位和塌陷者，称为线

状骨折。颅骨的线状骨折可以单独存在于

外板或内板，也可以发生全层断裂。线状

骨折在头部钝器伤中较常见，其裂隙粗细

不等，一般在 3mm 以内 [29]。在遇难矿工

骨骼上共发现此类创伤 1 处，位于 DF247

上颌左侧（图 8）。

锯创是工具锯切割形成的特殊锐器

伤，锯创在骨骼上留下的锯痕同锯齿粗细、

宽窄、锋利程度有关，其基本特征是锯切

面上沟与嵴相间隔平行，这种沟嵴的排列

方向与创长轴一致 [29]。此类创伤共发现 1

处，位于 DF317 左侧胫骨粗隆处（图 9）。

另外有 6 例个体颅骨上发现有形状不

规则的大面积骨骼缺失，推测可能是钝器

多次打击所致，或是巨大暴力造成的全颅

崩裂，但也不排除为死后外力破坏而形成，

在此未计算在总创伤数之内（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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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辽源矿工墓遇难矿工遗骸上观察到的创伤数量之多、类型之全在国内实属罕见，以

下我们将从创伤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各类创伤的出现率对比、创伤的分布位置和损伤程

度以及创伤所反映出的其他信息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在对人骨材料上反映出的创伤信

息进行分析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对暴力性创伤和事故性创伤加以区分。一般认为，暴力

性创伤是指人为的、有意的暴力伤害行为所造成的创伤，事故性创伤是指由于意外事故所

导致的创伤。在遇难矿工遗骸上所发现的创伤绝大多数具有明显的砍削痕迹，创口形态规

则，属于人为持械击打所致。另外，多例创伤个体骨骼上具有被连续击打的痕迹，应属人

为有意暴力伤害。反而言之，事故性创伤的类型一般复杂多样，无大量的、形状规则的“工

具痕迹”，且创伤的分布多为全身性，不会绝大多数集中于头部，因此以下主要从暴力伤

害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和讨论。

3.1 创伤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

辽源矿工墓共清理鉴定人骨个体 197 例，其中成年男性个体 186 例、成年女性个体 4
例、性别不明的未成年个体 7 例。在所有骨骼标本中，共发现遭受创伤个体 40 例，其中

成年男性创伤个体 38 例，占 95%；未成年创伤个体 2 例，占 5%（表 1）。成年男性是构

成辽源矿工墓遇难矿工的主体，符合挖煤开矿需要较强劳动力的这一客观要求。男性创伤

个体所占比重最大，说明男性是暴力伤害事件中的主要受害者；女性和未成年个体的发现，

表明日伪统治时期的矿方对劳动力的使用已经延伸到了妇女和儿童。其中女性个体骨骼上

未发现明显的创伤现象，但这并不排除其未受到过暴力行为的伤害。2 例未成年个体颅骨

上明显的创伤痕迹，暗示着在对矿工的管理过程中存在杀害未成年童工的现象。

3.2 各类型创伤的出现率对比

在所有骨骼标本中，共发现各类创伤 70 处。其中骨质砍创 32 处，骨质擦伤 9 处，

骨质划伤 3 处，骨质压痕 5 处，孔状骨折 14 处，塌陷骨折 5 处，线状骨折 1 处，锯创 1 处，

各类创伤的出现率见图 11。
在所有创伤类型中，骨质砍创和孔状骨折所占比例最大，合占 65.7%（图 11）。这

两类创伤多是由带刃、带尖的利器或有一定质量的坚硬工具快速打击所致，比如刀、锤、

棒等（图 12）。相比其他工具而言，其在同样的击打力度下所造成的损伤更大，多数情

况下会直接击穿颅骨，使受害者当场死亡。骨质擦伤、骨质压痕、塌陷骨折、骨质划伤、

线状骨折等创伤类型出现相对较少，合占约 1/3。但仔细观察发现这些创伤均无明显愈合

痕迹，说明创伤并非生前遭受，应与受骨骼材料保存情况的限制而未观察到的致命伤伴随

发生，皆属人为暴力伤害行为所致。

3.3 创伤的分布位置和损伤程度

在70处创伤中，有6处（占8.6%）位于胫骨上，1处（占1.4%）位于股骨上，其余63处（占

90%）全部发现于颅骨，除此之外其他骨骼部位均未发现明显创伤现象。这就暗示着打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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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在不伤及骨骼的情况下致命。此外，部分个体上有肢体骨骼缺失或不明残损的，均未

计算入创伤总数，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到我们对现实中各类创伤在身体各部位分布情况的统计。

我们对颅骨上 63 处创伤的位置进行统计分析，试图找出创伤分布的潜在规律，为还

原遇难矿工受伤遇难时的现场情形提供参考。据统计，面颅骨创伤共 2 处，分别位于面部

左侧和右侧。脑颅骨创伤共 61 处，为方便对比分析，我们对脑颅骨进行了区域划分：额

骨创伤属于前侧，枕骨创伤属于后侧，左右顶骨、颞骨创伤分属于左侧和右侧，没有观察

到蝶骨、筛骨等处的创伤现象。若一处创伤涉及多个颅顶部位，则视其主要部分的位置为

其归属。在 61 处脑颅骨创伤中，前侧创伤 21 处、后侧创伤 3 处、左侧创伤 15 处、右侧

创伤 22 处。在这里我们以颅骨顶视图为例，标明创伤的分布和比例（图 13）。由图可知，

在脑颅骨创伤分布位置中，右侧和前侧创伤数量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左侧，后侧比例最

小。假设在伤害发生的瞬间，打击者与受害者都持站立姿势，那么他们很可能处于对面相

向的相对位置，而打击者左手持器械的几率明显要大于右手，大多数伤害行为是直接对面

击打头部，很少出现背后实施击打的情况。

表 1 创伤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统计
Tab.1 Statistic of trauma in different groups

成年男性（%）成年女性（%） 未成年（%） 总计

总个体数 186（94.4） 4（2.0） 7（3.6） 197

创伤个体数 38（95.0） 0（0.0） 2（5.0） 40

图 11 不同创伤类型的出现率对比图
Fig.11 The comparison diagram of different 

trauma types occurrence rate

图 12 辽源矿工墓陈列馆馆藏“榔头棍”
Fig.12 The hammer rod of Liaoyuan miners 

cemetery museum collection

由于在遇难矿工骨骼上发现的创伤绝大

多数（90.0%）集中在颅骨上，并且脑颅骨创

伤又占据颅骨创伤的绝大多数（96.8%）。为

方便研究分析创伤所造成的损伤程度，在这里

我们将遇难矿工脑颅部创伤按损伤程度直观地

分为三个等级，即穿透颅壁、深入板障和仅伤

表皮。经观察统计，在 61 处脑颅骨创伤中，

有 23 处穿透颅壁、33 处深入板障、5 处仅伤

表皮，3 类损伤程度的对比和所占比例见图

14。由图可知，辽源矿工墓遇难矿工中所发现

的颅骨创伤绝大多数伤及颅骨骨壁中间板障或

是直接穿透骨壁，仅伤及颅骨表皮的创伤所占

比例不足 10%。其中穿透骨壁者会直接伤及颅

内膜和内部脑组织，大多属于致命伤，在此占

有很高的比例；深入颅壁中间板障也需要较大

的击打力度，其中多数会挤压颅壁内板，伤及

颅内神经。此大多数击打行为能造成巨大的颅

脑损伤，暗示打击者在实施击打时接近倾尽全

力，力求置人于死地。

在选择打击部位的时候偏向于选择容

易致命的头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由于肢体上的很多部位有大量肌肉、

脂肪等软组织的保护，使得一部分创

伤无法直接反映到骨骼上，某些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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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创伤部位比例分布图  
Fig 13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cranial trauma location   
图 14 损伤程度对比示意图

Fig 14 Comparison diagram of injury degree

3.4 创伤所反映出的其他信息

辽源矿工墓的形成与日本侵略者对辽源煤矿资源的野蛮开采息息相关，日军占领东

北以后，为加快资源开采和工程建设的步伐，以保障能源供给、扩大侵略战争，日本关东

军特务部通过“劳务统制”政策与机构大肆掠夺来自东北本地、华北、华东等地的劳工，

剥夺其人身自由，强迫其从事繁重的苦役，造成了上百万中国劳工的死亡 [30]。在日本统

治辽源煤矿的 14 年中，共掠夺煤炭 1581 万吨。与此同时，残害致死的中国矿工达 8 万余

人，形成了 6 处较大的万人坑 [31]。“方家坟”是埋葬辽源煤矿“方家柜”死难矿工的墓地，

墓地的东南坡就是如今发现的辽源矿工墓最大的一处“万人坑”所在地。据老工人回忆，“方

家坟”从 1941 年开始埋人，一年零八个月墓地就埋满了，从那以后便修建了“炼人炉”，

成千上万矿工尸体被拖到这里烧成灰烬 [32]。

通过对创伤痕迹进行鉴定、统计和分析，进一步推断和还原矿工受伤遇难时的过程

是本文研究的重要目的。有学者研究认为，世界上 90% 的人习惯使用右手 [33]，这与前文

统计分析所得多数打击者习惯左手持械的推论相悖。但鉴于矿工墓是在较短时期内形成的，

这或许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遇难矿工遗骸上的多数创伤是由个别习惯使用左手的人持

械击打造成，也就是说遇难矿工创伤现象的高发可能是因为当时可能存在专职的“打手”

对矿工实施管理和惩戒。日伪统治者在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采用封建把头制来管制基

层矿工，他们在柜头下设有二把头、小把头、外勤、炕长等一套爪牙，并配备有刑讯房、

警备班、狼狗圈等机构和设施维持残暴统治。矿工稍有怠工、反抗或逃走被抓回，就会遭

到严刑毒打 [34]。上文对多种创伤类型和不同损伤程度的客观事实分析，也反映出这些“打

手”没有统一的制式武器，缺乏专业的格杀训练，故推测遇难矿工中创伤个体的死亡多数

是被随意砍杀或锤杀。根据表 1 可知，40 例创伤个体遗骸上的创伤数量不一，其中发现

有两处及两处以上创伤的个体有 13 例，仅有一处创伤的个体 27 例。我们根据已知的客观

材料和初步的分析结果对部分遇难矿工的遇害过程进行推断，比如 DF345 等被一击毙命

者，可能是因为病重丧失劳动能力无法进行矿下生产而被杀害；另外少数比如 DF109 等

遭受多次暴力击打致死者，则很有可能是矿工由于反抗或逃跑被俘，把头出于泄愤、儆效

等原因将其残忍杀害，以警示和震慑其他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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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 结

通过对遗骸上的创伤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判明遇难矿工的死亡原因、时间和

性质，推断和认定致死、致伤的凶器，推测遇难矿工受伤遇难的过程，为还原历史真实提

供重要参考。根据以上的法医创伤学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在对全部 197 例遇难矿工遗骸进行法医创伤学的鉴定过程中，共发现遭受创伤个体

40 例，鉴定出骨质砍创、骨质擦伤、骨质划伤、骨质压痕、孔状骨折、塌陷骨折、线状骨折、

锯创等 8 类创伤共 70 处。

在所有创伤类型中，骨质砍创和孔状骨折所占比例较大，骨质擦伤、骨质划伤、骨

质压痕、塌陷骨折、线状骨折等创伤类型出现较少，但皆属人为暴力伤害所致。推测遇难

矿工遗骸上发现的创伤大部分是人为手持刀、锤、棒等高效致伤工具当面暴力击打所致。

在脑颅骨创伤分布位置中，右侧和前侧创伤数量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左侧，后侧

比例最小，推测打击者左手持器械的几率明显要大于右手。就损伤程度而言，致命伤占有

较大的比例，暗示着打击者在实施伤害时力求置人于死地。

4）遇难矿工创伤现象的高发可能是因为当时存在专职的“打手”对矿工实施管理和惩戒。

另外，我们还在辽源矿工墓中首次科学地鉴定出了 4 具女性和 7 具未成年个体，为日伪统

治时期辽源煤矿使用妇女和童工的史实提供了证据，弥补了文献资料在这方面记载的空白。

由于辽源矿工墓遇难矿工遗骸在发掘出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妥善的保护管

理，自然的风化对骨质造成了较大的破坏。虽然后期经历过数次防腐处理，确保了大部分

骨骼保存至今，但各种防腐试剂的喷洒涂抹也使得骨骼表面呈现出半透明的凝胶状，给细

致观察骨骼表面形态带来了困难。由于受到研究材料保存状况的限制，本文无法对遇难矿

工遗骸上的创伤现象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比如对部分创伤着力点的确定、多

次打击时打击顺序的分析、部分打击方向的推断和所使用工具的认定等。对创伤所造成的

骨骼形态变化进行阐释需要很多专业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涉及物理学、生物力学、工程学

等。由于法医创伤学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仅从骨骼遗存上的创伤现象来做相关推论，未免

显得片面与模糊，尤其在骨骼标本保存欠佳的情况下，对创伤的进一步分析推论显得更为

困难。因此，本文侧重对矿工墓人骨创伤现象的分类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类创伤的分

布、比例和损伤程度等进行统计分析和阐释。作为日本侵华时期为掠夺资源而残酷迫害中

国劳工历史事实的历史罪证，对辽源矿工墓遇难矿工遗骸骨骼创伤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一法医创伤学研究成果为揭示日伪统治下辽源煤矿对矿工的奴役和

迫害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同时本文首次在国内应用法医创伤学对日伪时期“万人坑”遗

址出土人类遗骸进行研究，其中所提出的观察要点和采用的分类标准为今后相关骨骼创伤

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谨以此文恭祝吴新智院士 90 华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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